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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 

為建造、修復、營運、管理本市文化資產與文化藝術設施，並推廣文

化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而設立本基金。 

二、組織概況： 

本基金以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為主管機關，其基金來源為（1）臺南市政

府（以下簡稱本府）及本局循預算程序之撥款。（2）本基金事業經營

收入。（3）捐贈收入（4）中央政府補助款項收入。（5）對外舉借之款

項收入。（6）本基金孳息收入。（7）其他收入。；基金之用途為（1）

固定資產之購置或租賃支出。（2）文化資產與文化藝術設施之建造、

修復、營運及管理支出。（3）償還對外舉借款項之本息支出。（4）推

廣文化藝術支出。（5）推廣文化創意產業支出。（6）管理本基金所需

費用支出。（7）其他與本基金業務有關支出。 

三、基金歸類及屬性： 

本基金屬業權型基金之作業基金，依預算法第十九條規定為附屬單位

預算。 

貳、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一、前年度決算情形：無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截至 101 年 6 月 30 日止)預算執行情形： 

1.業務收入 5,995 萬 2 千元，較分配預算數 5,277 萬 2 千元，增加約 718

萬元，約 13.61%，業務外收入 5 千元，較分配預算數 8 千元，減少 3

千元，約 37.5%。 

2.業務支出 3,679 萬 3 千元，較分配預算數 4,444 萬 5 千元，減少 765 萬

2 千元，約 17.22%。 

參、業務計畫 

    一、營運計畫： 

為建造、修復、營運、管理本市文化資產與文化藝術設施，並推廣文化

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本年度擬辦理下列之業務： 

1.各名勝古蹟加強環境美化及清潔維護費。              

2.各名勝古蹟停車場（2 處）、中山公園、億載金城手划船及延平小店自

行經營管理，以便增加收益。 

3.各名勝古蹟加設遊憩設施，充實旅遊內容吸引觀光客，增加效益。 

4.設立古蹟區域文物工藝紀念品展售部 6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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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攤位（1 處）繼續出租收繳使用費。 

6.東興洋行、赤崁樓咖啡部、熱蘭遮城博物館咖啡部、安平古堡停車場、

吳園排屋、安平分室、海山館、運河博物館、原台鹽日式宿舍、安平

樹屋輕食區、府城藝術轉角等古蹟委外經營，收取權利金。 

7.赤崁樓等 5 處古蹟設置腳踏車租賃服務。 

二、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與其資金來源及其投資計畫之成本與效

益分析：  

  (一)本年度預算總額 4,301 千元 

1.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部分 4,301 千元 

         一次性項目 4,301 千元  

(二)資金來源 4,301 千元 

1.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部分 4,301 千元 

自有資金 4,301 千元 

(三)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其資金來源表 

102 年度購建固定資產計畫及其資金來源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購建固定資產 102年度預算 資金來源 102年度預算 

機械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什項設備 

2,481 

820  

1,000 

營運資金 

營運資金 

營運資金 

2,481 

820 

1,000 

    

合          計 4,301 合          計 4,301 

                                                                                  

(四)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本年度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為 4,301 萬元，

係購置冷氣機、廣播音響系統、割草機、電鋸、冷凍櫃、櫥櫃等什項

設備 100 萬元，古蹟區 POS設置機械及設備 248 萬 1 千元，購置小型

客貨車交通及運輸設備 82 萬元。 

 

肆、預算概要 

一、業務收支及餘絀之預計： 

(一)收入部分： 

1.本年度業務收入 1 億 1,802 萬 8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 億 554 萬

5 千元，增加 1,248 萬 3 千元，約 11.83％，主要係古蹟門票、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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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文物展售部、古蹟委外權利金等收入，收入增加主要係預估遊

客成長 10%及委外經營古蹟增加。 

2.本年度業務外收入 1 萬 7 千元，同上年度預算數 1 萬 7 千元，主要

係利息收入。  

(二)支出部分： 

本年度業務支出 1 億 277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8,930 萬 2 千元，增

加 1,346 萬 8 千元，約 15.08％，主要係經營古蹟維護費及展售部商

品成本等支出，增加部分主要係新增德陽艦維護費用、行銷表演費

用及商品成本費用等。  

二、餘絀撥補之預計：本年度預算賸餘 1,527 萬 5 千元，悉數繳庫。                         

三、現金流量之預計： 

(一)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623 萬 9 千元，包括本期賸餘 1,527 萬 5 千

元與調整非現金項目 96 萬 4 千元：折舊及折耗 96 萬 4 千元。 

(二)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460 萬 1 千元，係增加固定資產 430 萬 1 千

元及增加無形資產 30 萬元。                        

(三)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604 萬 8 千元，係增加其他負債 212 萬元及

解繳市庫淨額 1,626 萬元。 

 (四)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 441 萬元，係期末現金 2,350 萬 7 千元，較

期初現金 2,791 萬 7 千元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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